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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百善孝为先，孝顺父母、赡养父
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而夏先生的
妻子吕女士却受不了他对父母的孝
顺，竟一气之下提出离婚，全然不顾
两人多年的感情。无奈之下夏先生
带着妻子找到我们，希望能为他们
支支招。

夏先生和吕女士已结婚!"多
年，女儿今年也!#岁了，一家三口过
着平淡安宁的生活。但是今年，夏先
生的父亲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打破
了这一切。夏先生的父母本来单独
居住，虽然高龄但身体都健康。夏先
生还有一个弟弟，两家人常会回家
陪陪父母。今年，夏先生父亲突
然性情大变，不仅无缘无故地发
脾气、吵架，还常在半夜吵闹，甚
至还会动手。

夏先生便送父亲去医院检
查。医生诊断的结果让家人大吃
一惊，父亲被确诊患了老年痴呆
症。然而，最让夏先生烦心的是在
父亲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母亲居
然提出要与父亲分开居住，想到
敬老院养老。但在小儿子家住了
一阵后，她却改变了想法，提出要
让两个儿子每周轮流照顾她和老
伴。对于母亲的提议，弟弟没有异
议，因为他的工作相对轻松，弟媳
也已经退休，可以帮着一起照顾
老人。夏先生与妻子都不同意，他
们觉得将老人送进敬老院比较合
适。见哥哥反对，弟弟声称两位老
人住敬老院可以，但如果出任何
意外都要夏先生负全责。夏先生
怎能担得起这样的责任，只好同
意每周轮流照顾老人，可没轮几
周，他就吃不消了，便与妻子商量
干脆辞职，全身心地照顾父母。吕
女士对丈夫的决定坚决反对，在
劝说无果后，便提出与丈夫离婚。
而夏先生也自有他的道理，因为
他是司机，手握方向盘，责任重大，现
在因照顾老人的事牵扯了他不少的
精力，已经影响了他的工作，因此干
脆“牺牲”自己照顾父母。其实，吕女
士作为一个媳妇还是不错的，公婆在
她家居住时，她把大床让给公婆，自
己睡在地上；公婆生病时，她也到医
院端茶端水照顾老人。她主要是不满
意丈夫的做法，认为他明明知道自己
无法每周轮流照顾老人，却还是承担
下来，甚至还要辞职，所以企图用离
婚的手段阻止丈夫辞职。
听了他们夫妻俩的陈述，首先我

要纠正弟弟提出父母进养老院后如
出意外，就要由哥哥负责的说法。养
老院、护理院、康复院等等都是让老
人养老的地方，如果不幸出了意外，
也不是夏先生的责任。其次我认为一
周轮换照顾老人的方法不科学，对老

人身体不利。第三老人的养老方式有
多种，可以选择到敬老院养老，也可
以请居家保姆照顾。所以夏先生没有
必要辞职，吕女士也不值得离婚。
我为夫妻俩提出三个调解方案。

第一，由夏先生和弟弟各自负担一个
老人的生活。谁照顾老人，就由谁保
管老人的工资卡、医保卡，确保“专款
专用”。第二，可以将患有老年痴呆症
的父亲送到敬老院。第三，将父母都
送去敬老院。在那里有年纪相当的同
伴可以交流，也是不错的。夏先生当
场就表示不会再动辞职的念头。
事后我得知，夏先生已经通过母

亲将我提出的方案转告给了弟弟，目
前，夏先生的母亲和父亲已经回到了
自己家，由弟兄二人轮流照顾。而夏
先生的妻子也不再提离婚，一家
人的生活重归平静。

上海市人大代表 柏万青

!律师点评"

本次纠纷涉及到赡养人如何

履行赡养义务! 相对青年人和中

年人来说" 老年人相对处于弱势

地位" 因此为了保障老年人合法

权益"发展老龄事业"弘扬中华民

族敬老#养老#助老的美德"根据

宪法"我们国家制定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其中

第二章即为 &家庭赡养与扶养'"

明确规定了" 赡养人应当履行对

老年人经济上供养# 生活上照料

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 照顾老年

人的特殊需要! 赡养人是指老年

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

义务的人! 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

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 从这一

规定可以看出" 本次纠纷中作为

配偶的吕女士也应当协助丈夫夏

先生履行赡养义务的!

上述法律还规定" 赡养人应

当使患病的老年人及时得到治疗

和护理(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应

当提供医疗费用! 对生活不能自

理的老年人"赡养人应当承担照料责

任(不能亲自照料的"可以按照老年

人的意愿委托他人或者养老机构等

照料!由此可见"夏先生履行赡养义

务是有多种途径的" 亲自照料算一

种" 对于有客观情况无法亲自照料

的"完全可以委托他人"也就是柏阿

姨所称的&请居家保姆照顾'"或者委

托养老机构等照料!夏先生完全不必

拘泥于一种方式来照顾父母!

另外要注意的是"在上述法律中

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

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

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

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这等于是将

&常回家看看'入法"从法律的层面上

保障老年人的权益!不和父母一起住

的子女"一定要常回家看看!

孙鸣民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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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讲我评 同父异母兄弟的遗嘱之争

! ! ! !马先生是家里的老二，还有
个一奶同胞的姐姐和同父异母的
弟弟。马先生从小和母亲一起在乡
下生活，那时父亲已到了城里，有
了自己的家庭。平时，马先生和父
亲也很少有往来。后来父亲因性格
不和与妻子离了婚，在他回乡探亲
时，看到马先生母亲在老家照顾着
他的父母，心怀感恩，又看着已成
年的马先生和姐姐，觉得愧对马先
生母亲。于是在家里人的撮合下，
马先生父母又重新结合在了一起。
为了照料父亲的生活起居，马先
生母亲和父亲一起到了城里，和
弟弟一家一起生活。其间，父亲单
位分给父亲一套公房，父母就在
新分的公房处居住，后来父亲把
公房买成了产权房，产权证上写
了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的名字。
五年前，父亲因病住院无人

照顾，于是马先生从乡下到了城
里，帮着母亲照顾父亲，那段日
子，马先生几乎吃住在医院，二十
四个小时陪护父亲。父亲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出院后就和母亲一
起去了公证处，两人分别立了遗
嘱，写明家里的房屋中他们两人
的份额在百年后由马先生继承。
去年，马先生的父母相继因病过
世。可是当马先生拿出公证书$希
望姐姐和弟弟能配合办理房屋过
户手续时，姐姐没有意见，弟弟却
说老人立遗嘱的时候，他不知情，
而且父亲在立遗嘱时脑子已经不
清楚了，不可能自己去公证处立
遗嘱，完全是马先生胁迫老人去
立的，这个遗嘱是无效的。
马先生希望能早一天把房子

的名字改成自己，打算通过诉讼
取得房屋所有权。在调查了马先
生父母的相关情况后，我们将马
先生的姐姐和弟弟列为被告，起
诉要求确定父母所遗的这套房屋
由马先生继承所有。

庭审中，我们提出遗产是公
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
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个或者数人继
承。本案中，这套房屋是马先生父
母的夫妻共同财产，父母在生前
分别立下公证遗嘱，明确房屋中
他们两人的份额由马先生一人继
承，足以认定父母所立两份遗嘱
是他们真实意思表示，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属有效遗嘱。
现在被继承人父母已死亡，这套
房屋应按遗嘱的指定由马先生一
人继承所有。而马先生弟弟虽对
父亲在遗嘱公证时的行为能力持
有异议，但他并未提供相应的证
据予以佐证。最终法院支持了我
方的观点，判决这套房屋由马先
生继承所有。 黄华明 律师

律师手记

再婚老伴突然提出要离婚
! ! ! !张阿婆的前夫早年间就过
世了，于是一直和小儿子生活。
本来关系还可以，但在孙子出
生后，张阿婆和小儿媳因为喂
养、教育孙子方面意见不一致，
争执不断。儿子夹在中间很难
做。而张阿婆看到儿子这样，心
里很不是滋味，那段时间别提
多苦闷了。

后来在小姐妹的介绍下，
张阿婆结识了单身一人的钟老
伯，钟老伯最让张阿婆满意的
是有一套房子。过了半年左右，
张阿婆就和钟老伯领了结婚

证，住到了钟老伯家。之后，两
位老人的日子过的是平淡幸
福，张阿婆做家务事是一把好
手，钟老伯烧的一手好菜，两人
刚好是相得益彰，相互扶助，转
眼十年过去了。可前段时间，钟
老伯因病住院后，一切都变了。
本来钟老伯出院时，张阿婆要
帮着办的，但是钟老伯的儿子
却以由他去办出院，让张阿婆
在家里把饭烧好为由，支开了
张阿婆。之后，张阿婆就再也没
见过钟老伯。前段时间，张阿婆
竟然收到了钟老伯起诉离婚的

材料，这让她没了方向。其实事
情很简单，就是因为钟老伯名
下有房子和存款，但身体一天
不如一天，子女怕钟老伯万一
有个三长两短，张阿婆来抢房
子和钞票，所以是子女要求钟
老伯和张阿婆离婚的。

在听了张阿婆的讲述后，
律师对她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法
律分析，并提供了相应的法律
意见。最后，律师表示，若以后
张阿婆有需要，将为她提供免
费法律服务。

本报记者 江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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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房产律师在线答疑

! ! ! !新民法谭，既是您手中这
份沪上著名纸媒的法治类周
刊，又是新媒体时代您的“掌上
法律顾问”。

新民法谭已推出“房产律
师”和“婚姻律师”两个专栏，法
谭君邀请沪上多位知名律师，组
成栏目强大的顾问团，回答粉丝

在房产和婚姻方面的各类法律
问题。
本报读者如果有房产方面

的法律问题希望咨询律师，如
今也多了一个新渠道，可以扫
一扫，关注新民法谭微信公众
号，并给法谭君留言，律师会在

线免费提供法律服务。
法谭推出免费线上法律咨

询后，得到了谭粉与读者的大
力支持。接下来新民法谭将会
有更多的改变出现，希望大家
多多捧场，新民法谭就是您的
掌上法律顾问。

权利人如何申请排除妨害物权

! ! ! !倪老伯家里的房子是他和小儿
子一起出钱买的，产权证上写的他
和孙子的名字。房子就由他和老伴
住。本来是相安无事的，可是几年前
倪老伯一个草率的决定，引出了现
在的麻烦。
早年间，倪老伯的大儿子赶上

出国潮，就去了国外工作，户口也注
销了。现在大儿子年纪也大了，俗话
说“落叶归根”，他还是觉得上海
好，就想着回国定居。而那时大儿
子原来的房子早已出售，在上海成
了无房户，要办理户口入沪手续，
就希望倪老伯能同意他的户口，迁
入到倪老伯和孙子名下的这套房
屋处。手心手背都是肉，加上大儿
子说他就是暂时过渡一下，过段时
间就搬出去，倪老伯就同意了大儿
子的要求，并且作通了小儿子及孙
子的工作。这样，大儿子的户口顺
利迁回上海。

但去年，倪老伯和大儿子因琐
事有了争执，情急之下，倪老伯对大
儿子说滚出去。这可惹恼了大儿子，
和倪老伯有了正面冲突。之后，倪老
伯多次要求大儿子搬出，但大儿子
却说这套房屋购房时他曾出过资
的，倪老伯答应日后会有一个房间
给他住，承诺他对这套房屋是享有
居住权的，所以倪老伯才会同意他
户口迁来，以此确认他享有居住权。
因为无法和大儿子共同居住，倪老
伯只得暂时借住在小儿子家里。无
奈之下，倪老伯和孙子将大儿子告
上法庭，要求他迁出这套房屋。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
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公
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
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
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
分的权利。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
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
害。本案中，这套房屋是倪老伯和
小儿子共同出资购得，且产权登记
在倪老伯和孙子名下，两人是这套
房屋的共同权利人。现在倪老伯和
孙子均不同意大儿子继续居住在
这套房屋处，在大儿子没有证据证

明他自然享有这套房屋居住使用
权的情况下，仅凭其目前占有这套
房屋，且户口在这套房屋内，就确
定其必然有居住使用权，是没有法
律依据的。而大儿子实际占有使用
这套房屋，对倪老伯和孙子所享有
的这套房屋的占有、使用等权利构
成了妨害，因此倪老伯和孙子要求
大儿子迁出这套房屋的诉讼请求，
于法有据。
法院采纳了我方的观点，判决

倪老伯大儿子在一定期限内腾空并
搬离这套房屋。（目前本案已上诉）

孙洪林

申房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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